
第

第
一
章
總
則

為
建
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體
系
，
提
昇
社
會
工
作
師
專
業

地
位
，
明
定
社
會
工
作
師
權
利
義
務
，
確
保
受
服
務
對
象
之

條

權
益
，
特
制
定
本
法
。

第

條

本
法
所
稱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指
依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，

協
助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，
促
進
、
發
展
或
恢
復
其

社
會
功
能
，
謀
求
其
福
利
的
專
業
工
作
者
。

本
法
所
稱
主
管
機
關

..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
.• 

在
省
(
市
)
為

第

條

社
會
處
(
局
)
;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(
市
)
政
府
。

第

條

資
格
取
得
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經
社
會
工
作
師
考
試
及
格
，
並
依
本
法
領
有

所
寫
一
一
立
早

四
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者
，
得
充
任
社
會
工
作
師
。

前
項
考
試
得
以
檢
竅
行
之
;
其
檢
竅
辦
法
，
由
考
試
院
會
同

行
政
院
定
之
。

第

五
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得
參
加
社
會
工
作
師
考
試

條

中

國
內

公
立
或

已
立
案

之
私
立
或

經
教
育

部

承
至刃
回心

之
國
外

期六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華
八
十
六
年
二

總
統
華
總
付
義
字
第
八
六

O
O
O

七
七
三
七

0
號
令
公
布

民

四

月

日

國
大
專
以
上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、
系
(
組
)
、
所
畢
業
者
。

二
、
國
內
公
立
或
已
立
案
之
私
立
或
經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
大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以
上
非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學
系
畢
業
，

並
有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二
年
以
上
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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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國
內
已
設
立
十
年
以
上
之
宗
教
大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之
社
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畢
業
並
有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
二
年
以
上
者
。

第

具
有
下
列
資
格
之
一
者
，
前
條
考
試
得
以
檢
竅
行
之

....... 
/\ 

條

一
、
國
內
或
經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專
以
上
社
會
工
作
相

關
科
、
系
(
組
)
、
所
畢
業
，
並
有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中

務
經
驗
五
年
以
上
者
。
華

民

一
一
、
在
教
育
部
承
認
之
國
外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系
、
所
畢
國

、

業
，
取
得
學
位
及
該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或
相
當
資
格
，
且
卡

有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一
年
以
上
者
。

h

三
、
在
國
內
外
大
專
院
校
擔
任
專
任
社
會
工
作
課
程
教
學
之
六n

月



第第第第第

十

七八九十

條

教
師
，
且
有
國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經
驗
一
年
以
上
者
。

非
領
有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者
，
不
得
使
用
社
會
工
作
師
名
稱
。

請
領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，
應
檢
真
申
請
書
及
資
格
證
明
文
件
，

條

送
請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核
發
之
。

條

執
業
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業
，
應
向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主
管

所
弟
三
一
立
早

機
關
送
驗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申
請
登
記
，
發
給
執
業
執
照
始

得
為
之
。

條
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不
得
發
給
執
業
執
照

.. 

己
領
取
者
撤

銷

之
一
、
經
撤
銷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者
。

一
一
、
經
撤
銷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業
執
照
未
滿
一
年
者
。

條

三
、
經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認
定
精
神
異
常
，
不
能
執
行
職
務
者
。

前
項
三
款
原
因
消
滅
後
，
仍
得
依
本
法
規
定
申
請
執
業
執
照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停
業
、
歇
業
、
復
業
或
變
更
行
政
區
域
時
，
應

自
事
實
發
生
之
日
起
十
日
內
，
報
請
原
發
執
業
執
照
機
關
備

查前
項
變
更
執
業
行
政
區
域
時
，
應
依
第
九
條
之
規
定
申
請
執

業
執
照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死
亡
者
，
由
原
發
執
業
執
照
機
關
註
銷
其
執
業

第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社區

執
照
。
發
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業
以
一
處
為
限
，
並
應
在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或
叮
叮
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設
立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關
(
構
)
、
刊笨

m

團
體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或
其
他
經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會
同
八
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認
可
必
須
聘
請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機
關
(
付

構
)
、
團
體
為
之
。
但
機
關
(
構
)
、
團
體
間
之
支
援
或
經
期

事
先
報
准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行
下
列
業
務

一
、
行
為
、
社
會
關
係
、
婚
姻
、
社
會
適
應
等
問
題
之
社
會

暨
心
理
評
估
與
處
置
。

一
一
、
各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所
定
之
保
護
性
服
務
。

三
、
對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之
預
防
性
及
支
持
性
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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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
四
、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資
源
之
發
掘
、
整
合
、
運
用
、
分
配
與

轉
介
。

五
、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或
方
案
之
設
計
、
評
估
、
管
理
、
研
究
中華

發
展
與
教
育
訓
練
。

民

六
、
人
民
社
會
福
利
權
之
維
護
。
國

\ 

七
、
其
他
經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或
會
同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認

L
V

、

定
之
業
務
。

年
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行
業
務
時
，
應
以
受
服
務
對
象
之
最
佳
利
益
六

日
川



第
十
五
條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八
條

第
十
九
條

為
優
先
考
量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受
主
管
機
關
或
司
法
警
察
機
關
詢
問
時
，
不
得

為
虛
偽
之
陳
述
或
報
告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及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之
人
員
，
對
於
因
業
務

而
知
悉
或
持
有
他
人
之
秘
密
，
不
得
無
故
洩
漏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執
行
業
務
時
，
應
撰
製
社
會
工
作
紀
錄
，
其
紀

錄
應
至
少
保
存
十
年
。

前
項
紀
錄
之
內
容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
第
二
十
條

第
二
十
一
條
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行
為
必
須
遵
守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守
則
之
規
定
。
第
二
十
二
條

前
項
倫
理
守
則
，
由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聯
合
會
訂
定
，

提
請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通
過
後
，
報
請
中
央
主
管
機

關
核
備
。
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聯
合
會
未
設
立
前
，
由
中

央
主
管
機
關
召
集
省
市
、
縣
市
主
管
機
關
會
商
訂
定
。

第
四
章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之
設
立
，
應
由
社
會
工
作
師
填
真
申
請

書
，
並
檢
真
相
關
文
件
及
資
料
，
向
所
在
地
直
轄
市
或
縣
(

市
)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核
准
登
記
，
發
給
開
業
執
照
，
始
得
為

之
。

前
項
申
請
設
立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須
執

行
第
十
三
條
所
訂
之
業
務
三
年
以
上
，
並
得
有
工
作
證
明
者
，

第
二
十
三
條

第
二
十
四
條

第
二
十
五
條

LL 
、
習
仟

區發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，
應
以
其
申
請
人
為
負
責
社
會
工
作
師
，
叮
叮

對
其
業
務
負
督
導
責
任
。
其
以
二
個
以
上
社
會
工
作
師
聯
合
刊

位
m

申
請
設
立
者
，
應
以
其
中
一
人
，
為
負
責
社
會
工
作
師
。
八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名
稱
之
使
用
或
變
更
，
應
經
原
發
開
業
計

HAu f47 

始
得
為
之
。

執
照
機
關
核
准
。

非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，
不
得
使
用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或

類
似
名
稱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之
收
費
標
準
，
由
省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
核
定
之
。

9
心

4

斗
志

呵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收
取
費
用
，
應
摯
給
收
費
明
細
表
及
收

據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不
得
違
反
收
費
標
準
'
超
收
費
用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，
應
將
其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、
執
業
執

照
、
開
業
執
照
及
收
費
標
準
懸
掛
於
明
顯
處
所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，
應
每
兩
年
向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申
請
換
中

華

發
開
業
執
照
。

民

前
項
換
照
辦
法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另
定
之
。
國

、
、

十、
、

年日
川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之
廣
告
，
其
內
容
以
下
列
事
項
為
限

.. 

一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之
名
稱
、
開
業
執
照
字
號
、
地
址
、

電
話
及
交
通
路
線
。



一
一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姓
名
、
證
書
字
號
。

三
、
第
十
三
條
所
訂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業
務
。

第
二
十
六
條

四
、
其
他
經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公
告
容
許
登
載
或
宣
傳
事
項
。

非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，
不
得
為
前
項
廣
告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開
業
後
，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時
，
應
自

事
實
發
生
之
日
起
十
五
日
內
，
向
原
發
開
業
執
照
機
關
，
申

請
變
更
登
記

一
、
停
業
。

一
了
歇
業
。

三
、
復
業
。

四
、
遷
移
。

五
、
其
他
登
記
事
項
變
更
。

前
項
第
四
款
之
遷
移
如
變
更
原
行
政
區
域
時
，
應
依
第
十
九

第
二
十
七
條
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申
請
設
立
登
記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停
業
、
歇
業
或
遷
移
，
應
由
原
社
會
工

作
師
事
務
所
或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將
服
務
對
象
轉
什
至
其
她
社

，
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或
適
當
服
務
機
構
。

前
項
轉
介
，
應
取
得
服
務
對
象
之
同
意
。

第
五
章
公
會

社
會
工
作
師
非
加
入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不
得
執
行
業
務
。

第
二
十
八
條

第
二
十
九
條

第
三
十
條

第
三
十
一
條

第
三
十
二
條

第
三
十
三
條

第
三
十
四
條

第
三
十
五
條

主、
習
作

陌
但

發展季

分
為
縣
(
市
)
公
會
、
省
(
市
)
公
會
，
並
得
設
全
國
社
會
刊

妙
的
小

工
作
師
公
會
聯
合
會
。
在
同
一
區
域
內
，
同
級
之
社
會
工
作
八

十

師
公
會
以
一
個
為
限
。

直
轄
市
及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，
以
在
該
區
域
工
作
期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亦
不
得
拒
絕
其
加
入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組
織
區
域
依
現
有
之
行
政
區
域
劃
分
，
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十
五
人
以
上
發
起
組
織
之
;
不
足
十
五
人
者
，

得
加
入
鄰
近
區
域
之
公
會
或
共
同
組
織
之
。

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設
立
，
應
由
該
省
內
縣
(
市
)
社
會

工
作
師
公
會
五
個
以
上
之
發
起
及
全
體
過
半
數
之
同
意
組
織

n4U 
A

佳
句
。

之全
國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聯
合
會
應
由
省
或
直
轄
市
社
會
工
作

師
公
會
三
個
以
上
完
成
組
織
後
，
始
得
發
起
組
織
。
但
經
中

央
主
管
機
關
核
准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
各
級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主
管
機
關
為
各
級
人
民
團
體
主
管

機
關
。
但
其
目
的
事
業
應
受
各
該
目
的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監
中

華

督
。

民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理
事
長
及
理
、
監
事
任
期
為
三
年
;
理
國
、

事
長
連
選
得
連
任
一
次
。
十

\ 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置
理
事
、
監
事
，
均
於
召
開
會
員
(
會
員
恥

代
表
)
大
會
時
，
由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選
舉
之
，
並
分
別
六

日
川



成
立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;
其
理
事
名
額
如
下

.. 

一
、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十
五
人
。

二
、
省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二
十
五
人
。

三
、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全
國
聯
合
會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三
十
五

人

前
項
理
事
名
額
不
得
超
過
全
體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人
數

分
之

一
，
監
事
名
額
不
得
超
過
理
事
名
額
三
分
之
一
，
候
補

理
事
、
候
補
監
事
名
額
不
得
超
過
各
該
理
事
、
監
事
名
額

分
之
一

理
事
、
監
事
名
額
在
三
人
以
上
時
，
得
分
別
互
選
常
務
理
事

及
常
務
監
事
，
其
名
額
不
得
超
過
理
事
或
監
事
總
額
三
分
之

一.. 

並
應
由
理
事
就
常
務
理
事
中
選
舉
一
人
為
理
事
長
，
其

不
置
常
務
理
事
者
，
就
理
事
中
互
選
之
。
常
務
監
事
在
三
人

以
上
時
，
應
互
推
一
人
為
監
事
召
集
人
。

第
三
十
六
條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每
年
開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一
次
;

必
要
時
得
召
集
臨
時
大
會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會
員
人
數
超
過
三
百
人
時
，
得
依
章
程
之

規
定
就
會
員
分
布
狀
況
劃
定
區
域
，
按
會
員
人
數
比
例
選
出

代
表
，
召
開
會
員
代
表
大
會
，
行
使
會
員
大
會
之
職
權
。

第
三
十
七
條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應
訂
立
章
程
，
造
具
會
員
名
冊
及
職
員
簡

歷
冊
，
報
請
該
管
人
民
團
體
主
管
機
關
立
案
，
並
分
送
中
央

第
三
十
八
條

第
三
十
九
條

及
地
方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章
程
應
載
明
下
列
事
項

一
、
名
稱
、
組
織
區
域
及
會
所
所
在
地
。

二
、
宗
旨
、
組
織
及
任
務
。

三
、
會
員
之
入
會
及
出
會
。

四
、
會
員
代
表
之
產
生
及
其
任
期
。

五
、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之
權
利
及
義
務
。

六
、
理
事
、
監
事
之
名
額
、
權
限
、
任
期
及
其
選
任
、
解
任
。

七
、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及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會
議
之

規
定
。

八
、
會
員
應
遵
守
之
公
約
。

九
、
經
費
及
會
計
。

十
、
章
程
修
訂
之
程
序
。

十
一
、
其
他
有
關
會
務
之
必
要
事
項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應
將
下
列
事
項
函
報
該
管
人
民
團
體
主
管

機
關一

、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名
冊
及
會
員
之
入
會
、
退
會
。

-
7
理
事
、
監
事
選
舉
情
形
及
當
選
人
姓
名
。

三
、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大
會
理
事
會
、
監
事
會
之
時
間
、

地
點
及
會
議
情
形
。

四
、
提
議
、
決
議
事
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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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十
條

第
四
十
一
條

第
四
十
二
條

各
級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之
任
務
如
下
:

一
、
關
於
保
障
會
員
之
權
益
。

一
一
、
關
於
規
範
會
員
之
行
為
。

三
、
關
於
代
表
會
員
共
同
意
志
之
表
達
。

四
、
關
於
社
會
工
作
師
與
服
務
對
象
間
糾
紛
之
調
處
。

五
、
關
於
社
會
工
作
資
料
之
調
查
、
統
計
、
研
究
及
發
布
。

六
、
關
於
社
會
工
作
師
實
務
經
驗
之
認
定
。

七
、
關
於
接
受
政
府
、
機
關
、
民
間
團
體
，
委
託
辦
理
社
會

服
務
與
研
究
。

八
、
關
於
各
項
社
會
運
動
之
參
與
。

九
、
關
於
會
員
資
料
之
建
立
及
動
態
調
查
、
登
記
。

十
、
關
於
社
會
工
作
在
職
訓
練
及
講
習
之
舉
辦
。

十
一
、
關
於
圓
際
社
會
工
作
組
織
之
聯
繫
、
交
流
與
合
作
。

十
二
、
關
於
推
動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之
各
項
活
動
。

第
六
章
罰
則

社
會
工
作
師
將
其
證
照
租
借
他
人
使
用
者
，
撤
銷
其
社
會
工

作
師
證
書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違
反
第
二
十
四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五
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之
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四
千
元
以
上
二
萬
元
以
下
罰
鐘
，
主
管

第
四
十
三
條

第
四
十
四
條

第
四
十
五
條

第
四
十
六
條

iL 
、

4
4

機
關
並
應
通
知
其
限
期
改
善
﹒
逾
期
不
改
荐
者
，
得
按
日
連
做

展

續
處
罰
或
撤
銷
其
執
業
執
照
。

季

社
會
工
作
師
違
反
第
十
五
條
之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二
萬
元
刊侈

的
用

以
上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錄
;
其
情
節
重
大
者
，
並
處
一
個
月
以
八

上
一
年
以
下
停
業
處
分
或
撤
銷
執
業
執
照
。
付

n
n
M尸

fdf 

社
會
工
作
師
違
反
第
九
條
、
第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、

第
十
二
條
、
第
十
六
條
、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十
八
條
第
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一
萬
元

以
上
五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鐘
，
並
限
期
令
其
改
善

.. 

經
三
次
處

罰
及
限
期
令
其
改
善
，
屆
期
仍
未
遵
行
者
，
處
一
個
月
以
上

一
年
以
下
停
業
處
分
。

Fhd 
A

佳
句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會
違
反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者
，
處

新
臺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五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援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違
反
第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一
條
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三
項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五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鐘
，
並
中

限
期
令
其
改
善
，
經
三
次
處
罰
及
限
期
令
其
改
善
，
屆
期
仍
時

未
遵
行
者
，
處
一
個
月
以
上
一
年
以
下
停
業
處
分

.• 

違
反
第
國
\ 

二
十
二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者
，
並
應
退
還
所
超
收
之
費
用
。
十

、

違
反
第
十
六
條
、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二
十
五
條
第
二
恥

項
之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二
萬
元
以
上
十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錄
。
六

n
月



第
四
十
七
條

第
四
十
八
條

第
四
十
九
條

第
五
十
條

第
五
十
一
條

第
五
十
二
條

第
五
十
三
條

違
反
第
七
條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三
萬
元
以
上
十
五
萬
元
以

下
罰
鐘
，
並
公
布
其
姓
名
、
出
生
日
期
、
身
分
證
字
號
及
其

之執
罰行
鍾業
。務
連機
續構

違名

言稱

得是
按所
臼屬
運機
續構
處負
罰責

。人
亦
處
以

項

社
會
工
作
師
受
停
業
處
分
仍
執
行
業
務
者
，
撤
銷
其
執
業
執

照.. 

受
撤
銷
執
業
執
照
處
分
仍
執
行
業
務
者
，
撤
銷
其
社
會

工
作
師
證
書
。
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受
停
業
處
分
而
不
停
業
者
，
撤
銷
其
開

業
執
照
;
受
撤
銷
開
業
執
照
處
分
，
仍
繼
續
開
業
者
，
得
撤

銷
其
負
責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社
會
工
作
師
證
書
。

本
法
所
訂
之
罰
鐘
，
於
社
會
工
作
師
事
務
所
，
處
罰
其
負
責

社
會
工
作
師
。

本
法
所
訂
之
罰
鏡
、
停
業
、
撤
銷
執
業
執
照
或
開
業
執
照
，

由
直
轄
市
或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處
罰
之
;
撤
銷
社
會
工
作

師
證
書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處
罰
之
。

依
本
法
所
處
之
罰
鏡
，
經
限
期
繳
納
，
屆
期
仍
未
繳
納
者
，

移
送
法
院
強
制
執
行
。

第
七
章
附
則

本
法
公
布
實
施
後
，
各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社
會
工
作
師
公

會
成
立
前
，
社
會
工
作
師
之
執
業
，
不
受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
第
五
十
四
條

第
五
十
五
條

第
五
十
六
條

第
五
十
七
條

L
』

、

f
q

區發

中
央
或
直
轄
市
、
縣
(
市
)
主
管
機
關
依
本
法
核
發
證
書
或
叮
叮

執
照
時
，
得
收
取
證
書
費
或
執
照
費

.. 

其
費
額
，
由
中
央
主
刊
第
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八

本
法
公
布
實
行
前
，
曾
在
公
私
立
相
關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從
事
卅

社
會
工
作
業
務
滿
三
年
者
，
並
具
有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畢
業
資
期

項
之
限
制
。

格
，
經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審
查
合
格
者
，
得
應
社
會
工
作
師
特

種
考
試
。

前
項
特
種
考
試
，
於
本
法
公
布
施
行
後
五
年
內
辦
理
三
次
。

本
法
施
行
細
則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擬
訂
，
報
請
行
政
院
核
pnu 

A

咬

ntu 

定
後
發
布
之
。

本
法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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